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獎助學金管理與實施要點  

113.03.13 系務會議通過 

一、 為鼓勵電機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努力向學，獎勵優良及培育具有潛力之學

生，藉以提高學習動機與學生素質，並協助學生完成學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總經費來源為認同本系培育電機工程人才之贊助者（個人或單位）。 

三、 獎助對象：申請本獎助學金者，須為本系二年級以上清寒、未受公費及其他獎助學

金之在學學生優先，且不具有其他專職之工作者。 

四、 獎助總額：各項獎助之名額，經每年募款之實際狀況進行分配，由系主任統籌審核

辦理，並送系務會議備查。 

五、 經費使用及獎助方式： 

1. 針對本系學生獎助學金、工讀費、證照費、學雜費、生活學習、專題製作、急難

救助及其他與本系學生特殊之需求進行使用。 

2. 執行本要點之工作等相關行政支出。 

3. 每學期由學生自行提出申請，並填寫申請表（附件一）且提出受獎勵與補助之相

關有利資料，申請期限自當年度一月一日起至當年度補助經費用罄。 

六、 獎助申請項目及資格： 

1. 競賽暨證照獎（補）助金：獎助金額及相關規定應依據「本系學生專業競賽及專

業證照獎暨國家考試獎補助辦法」辦理。 

2. 經濟或文化不利助學金：補助金額為每人新台幣叁仟元整，每學期錄取至多 2名，

並由系辦安排 15 小時協助系上教學或行政工作。申請本獎學金之學生其學業成

績應達八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且未領取本校其他助學金，並具下列

條件之一者： 

（1）家庭年收入 70 萬元以下。 

（2）失（單）親家庭。 

（3）失業家庭領有證明者。 

（4）父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卡或患有重大疾病。 

（5）領有清寒證明者。 

3. 急難救助或特殊需求：家庭或本人突遭變故，致使生活陷入困境、無力繼續就學者，

每學期至多 2名經本系教師推薦並由系務會議決議給予補助方式或金額。 

七、 獲得獎助之學生，仍得以依照相關獎助辦法申請校內其他各項成績優異獎助及優先

工讀機會，但不得重複領取本系創辦之其他獎助學金。 

八、 領取本要點之獎助者，經查若有偽造或不實之情事，撤銷其領取獎助之資格，已領

取之獎助應予繳回，並依校規議處。 

九、 經核定受獎之學生，若辦理轉系、休學、退學、轉學或其他原因離校者，則停止發

給獎助，亦不得要求補發或續領未領之獎助。 

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獎助學金申請表 

 

年 級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 號  姓 名  

身份證號  連絡電話  

匯款銀行 

及帳號 

銀行：□ 郵局匯款  □         銀行、      分行 

帳號： 

申 請 獎 勵 相 關 資 料 

申請項目 
□ 競賽暨證照獎（補）助金         □ 經濟或文化不利助學金 

□ 急難救助或特殊需求 

附件資料 

□ 申請條件別：           

□ 申請人身份證影本 

□ 申請人存簿封面影本 

□ 歷年成績單（競賽暨證照類免付） 

□ 申請項目之相關資料影本 

切結書 

■申請人聲明充分瞭解申請要點之規定，若經證實為偽造、抄襲或侵害他人智慧

財產權等不當情事，應退還已領獎金及註銷敘獎獎勵。 

■若為團隊參賽之獎勵金申請，獎勵金核定後，由申請人代表受領，獎勵金分配

方式由申請人與參賽者自行協調。 

■申請人同意本系對補助者進行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申請人並未申請本系創辦之其他獎助學金。 

申請人簽名  
指導老師 

/ 班導師 
 

檢 附 資 料 審 核 結 果 

1. 申請項目：□符合申請獎勵資格、□不符合申請獎勵資格 

（不符合原因：□非在學期間取得   □項目種類不符   □逾時申請） 

2. 經費來源（計畫編號及名稱）：                    

3. 核發獎補助金額：新台幣     元。 

審查單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學年度 第    學期 第   次 

系務會議（   年   月   日）備查。 
 
 

系主任：         （簽章） 

  

 


